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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報「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『提供代收代付服務平台業者

』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」修正草案及特約商店如係使用網

際網路交易平台資安規範之研議意見一案，同意備查，並

請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5年12月29日全信字第1051001291A號函。

二、本案請轉知會員機構應全面檢視及修正與「代收代付平台

業者」及「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業者」間之合約內容，將旨

揭自律規範增修之資安規範納入。

三、為完善「代收代付平台業者」身分確認機制，以降低詐騙

風險，請研議於「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『提供代收代付服

務平台業者』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」訂定「代收代付服務

平台」交易雙方身分確認作業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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